
國)

(德;

(親)

(保)

時)

(鑫)

(法)

張
煜
輝

(
未
談
婦
女
福
利
的
意
義
與
內
泊

壹
、
母
親
保
護
法
(
ζ
E
Z
Z
n
F
E
N
m
o
ω

丘

N
)

I=t 

西
德
於
十
九
世
紀
前
有
關
於
母
親
從
事
工
作
的
保
護
規
定
。
一
八
七
七
年
「
工
商
業

條
例
」
(
門
口mC
何
名
而
早
已
已
口
口
口
而
已
規
定

•• 

婦
女
產
後
三
週
內
不
得
從
事
工
作
。
由
此

簡
單
之
規
定
發
展
至
今
，
母
親
保
護
的
姐
定
已
相
當
廣
泛
。
母
親
保
護
之
任
務
在
於
.. 

l
l

保
護
從
事
工
作
的
孕
婦
及
胎
見
兔
於
危
險
及
健
康
上
的
傷
害
﹒
'

|
|
避
免
經
濟
上
之
損
失
﹒
'

|
|
保
障
工
作
，
避
免
因
懷
孕
、
生
產
而
喪
失
工
作
機
會
。

婦
女
實
不
應
因
懷
孕
，
師
將
成
為
母
親
而
使
其
在
工
作
上
受
到
障
礙
。

西
德
今
日
母
親
保
護
的
主
要
法
令
依
接
是
母
親
保
護
法
(
巳
S
E
E
Z

門
閉
口

V
E
N
m
a

g
m
g
)
(
註
一
)
及
一
九
八
六
年
一
月
一
日
實
施
之
聯
邦
教
養
津
貼
法
(
口
自
切
C
P

向

自
由
門
N
Z
Y口
口
宮

m
n
E
m
m
u
Z
N
X

註
一
一
)
，
此
外
尚
有•. 

帝
國
保
險
條
例
(
巳
z
m

已
口
『
于

自
由
戶
口
計
叩
門
口
口
宮
。
門
已
戶
口
問
)
，
工
作
場
所
規
則
(
已
古
〉

H
σ立
持
∞
皂
白
口
〈
而
門
。
且
口
口
口
m叫
)

及
最
近
的
危
險
物
質
規
則
(
巳
M
m
G
叩
門
心
穹
阱
。
可
〈
叩
門
。
正
口
口
口
問
)
關
肝
、
懷
孕
婦
及
哺
乳

期
間
之
母
親
的
規
定
。
女
性
公
務
員
雖
另
有
特
別
規
定
，
但
其
內
容
則
與
一
般
之
規
定
相

同
。
依
攘
母
親
保
護
第
十
八
條
之
規
定
，
僱
用
婦
女
三
人
以
上
之
企
業
或
政
府
部
門
應
於

適
當
之
位
置
將
該
法
加
以
說
明
或
懸
掛
。

二
、
母
親
保
護
法
之
適
用
範
圍

從
事
勞
動
之
婦
女
，
不
論
婚
姻
狀
況
、
國
籍
皆
適
用
母
親
保
護
法
，
接
受
職
業
訓
練

者
，
實
習
職
工
亦
可
適
用
，
甚
至
兼
職
、
試
用
、
助
理
亦
適
用
，
家
庭
工
作
及
其
類
似
之

工
作
，
如
按
件
計
酬
之
工
作
亦
含
蓋
在
內
。

女
性
公
務
員
、
獨
立
工
作
之
婦
女
、
無
職
業
之
婦
女
，
從
事
慈
善
事
業
、
宗
教
、
志
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婦
女
及
保
母
皆
不
適
用
。
生
產
死
胎
者
亦
不
適
用
，
但
適
用
有
關
疾
病
之

輝
定
，
如
可
申
請
六
個
月
之
病
假
。

三
、
孕
婦
的
告
知
義
務

婦
女
知
悉
懷
孕
應
師
通
知
雇
主
並
告
預
產
期
，
(
母
親
保
護
法
第
五
條
)
，
此
條
只

是
建
議
性
之
規
定
，
因
為
自
雇
主
知
悉
後
，
基
於
孕
婦
及
胎
見
之
利
益
，
應
即
注
意
有
關

保
護
之
姐
定
，
孕
婦
之
不
注
意
，
並
無
法
律
上
之
後
果
，
孕
婦
只
要
通
知
雇
主
她
可
能
已

經
懷
孕
了
即
可
。
至
於
是
否
要
求
婦
女
捏
出
醫
師
、
助
產
士
之
證
明
文
件
正
本
，
則
可
由

雇
主
自
由
決
定
。
假
如
雇
主
不
要
求
此
類
證
明
文
件
，
即
表
示
懷
孕
之
告
知
發
生
效
果

自
告
知
後
，
雇
主
應
帥
檢
討
，
對
於
孕
婦
不
得
從
事
之
事
項
或
工
作
內
容
是
否
符
合

法
令
之
規
定
;
此
外
，
雇
主
有
義
務
立
即
通
知
勞
工
監
督
單
位
，
藉
此
監
督
單
位
有
機
會

為
孕
婦
提
供
服
務
，
如
果
雇
主
故
意
或
疏
忽
不
通
知
，
將
受
到
罰
金
之
處
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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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於
婦
女
之
利
益
，
必
要
的
話
，
雇
主
得
將
女
工
懷
孕
之
訊
息
告
知
第
三
者
，
特
別

是
工
廠
之
醫
生
、
護
士
、
主
管
、
企
業
諮
詢
委
員
會
等
，
如
果
會
阻
礙
工
作
的
進
行
，
非

經
當
事
人
之
同
意
不
得
告
訴
其
他
工
作
同
仁
。

四
、
醫
生
之
證
胡
文
件

任
何
時
間
，
雇
主
皆
可
要
求
婦
女
提
出
醫
生
、
助
產
士
關
於
懷
孕
情
形
及
預
產
期
之

證
明
文
件
。
除
有
特
殊
理
由
，
否
則
應
提
出
此
等
證
明
文
件
。
證
明
文
件
之
捏
出
與
其
個

別
利
益
有
直
接
密
切
之
關
係
'
因
為
只
有
提
出
證
明
文
件
後
，
雇
主
始
有
遵
守
母
親
保
護

法
組
定
之
義
務
。

證
明
文
件
所
需
之
寶
用
由
雇
主
負
擔
，
使
檢
查
後
確
定
沒
有
懷
孕
亦
同
，
但
故
意
則

不
在
此
限
。

五
、
產
前
、
產
後
之
健
康
保
護

工
作
的
內
容
若
對
孕
婦
及
生
產
將
會
造
成
健
康
上
的
傷
害
，
應
師
謀
取
禁
此
工
作
、

限
制
工
作
等
有
關
之
規
定
。
依
母
親
保
護
法
第
二
條
之
規
定
.• 

工
作
場
所
之
設
計
應
謀
取

必
要
之
措
施
以
保
障
孕
婦
、
乳
母
之
生
命
與
健
康
。
此
種
保
護
措
施
不
限
於
工
作
之
地
方

，
尚
包
括
其
他
之
設
備
，
如
洗
手
間
、
餐
醋
、
通
道
以
及
工
作
中
使
用
之
工
具
與
機
器
。

工
作
組
則
(
第
二
條
)
規
定
，
從
事
工
作
及
工
作
過
程
之
安
排
，
應
考
量
婦
女
產
前

、
產
後
生
命
及
健
康
之
維
護
，
如
工
作
之
方
式
、
長
短
、
地
點
、
速
度
、
防
護
在
等
。
從

事
走
動
或
站
立
之
工
作
者
，
如
售
貨
員
，
應
給
予
坐
的
機
會
;
能
事
長
期
坐
著
工
作
之
人

，
如
遠
記
打
字
員
，
應
給
予
走
動
之
機
會
。
適
用
工
作
場
所
想
則
之
孕
婦
或
乳
母
在
工
作

休
息
時
間
，
或
基
於
健
康
之
需
要
，
在
工
作
休
息
時
間
外
，
應
提
供
靜
躺
休
息
之
場
所
。

產
前
禁
止
工
作
(
第
三
條
)
，
根
攘
醫
師
之
證
明
，
如
果
繼
續
工
作
將
危
及
孕
婦
及

胎
兒
之
生
命
與
健
康
，
不
得
從
事
工
作
。
此
並
非
限
於
工
作
的
方
式
所
可
能
發
生
之
危
臉

，
基
於
孕
婦
本
身
健
康
狀
況
之
特
殊
需
要
亦
可
，
如
持
續
之
嘔
吐
，
證
明
文
件
所
需
之
費

用
由
孕
婦
自
行
負
擒
，
特
殊
之
情
形
可
由
健
康
保
險
負
擔
。
如
經
醫
師
證
明
不
得
從
事
工

作
，
即
使
獲
得
本
人
之
同
意
亦
不
得
從
事
工
作
。

禁
止
孕
婦
工
作
，
可
以
是
全
部
，
亦
可
以
只
是
部
分
;
部
分
禁
止
工
作
如
果
基
於
是

特
定
之
工
作
能
力
，
雇
一
主
可
以
另
行
安
排
適
當
之
工
作
，
但
應
顧
及
孕
婦
之
權
益
，
不
得

延
長
工
時
，
新
工
作
之
收
入
不
得
低
於
以
往
之
收
入
，
不
過
縮
短
工
作
時
間
是
可
以
考
慮

的
。

產
前
六
週
蓊
止
工
作
(
第
三
條
)•• 

產
前
六
過
沒
有
醫
師
之
證
明
不
得
從
事
工
作
(

絕
對
縈
止
)
，
撞
得
孕
婦
之
間
意
，
麗
主
可
以
讓
其
從
事
工
作
，
但
並
非
義
務
。
對
婦
女

而
言
，
繼
續
工
作
並
無
經
濟
上
之
質
益
，
因
為
繼
續
工
作
雖
可
撞
得
工
資
，
但
即
喪
失
「

母
親
津
貼
」
(
已
E
H

叩
門
問
口
『
戶
口
品
已
已
)
之
權
利
。

保
護
期
之
計
算
，
依
攘
醫
師
或
助
產
士
之
證
明
而
訂
，
保
護
期
是
從
預
產
期
前
至
少

六
週
的
最
後
一
個
工
作
日
開
始
，
舉
例
而
言
，
假
定
預
產
期
是
今
(
七
八
)
年
八
月
十
七

日
星
期
四
，
則
七
月
六
日
星
期
四
師
是
保
護
期
之
起
始
日
，
從
這
一
天
起
，
孕
婦
不
得
再

從
事
工
作
，
醫
師
或
助
產
士
對
預
產
期
錯
誤
之
推
定
，
並
不
影
響
期
間
之
計
算
。

產
前
的
其
他
禁
止
規
定
(
第
四
條
).. 

孕
婦
不
得
從
事
體
力
負
擔
過
重
之
工
作
，
對

健
康
有
危
害
之
工
作
亦
應
禁
止
，
如
強
光
、
灰
塵
、
瓦
斯
、
蒸
氣
、
噪
音
、
震
動
、
太
冷

、
太
熱
、
潮
濕
等
，
一
雇
主
時
時
應
注
意
遵
守
禁
止
之
規
定
，
對
於
危
害
健
康
之
物
質
，
危

臉
物
質
規
則
有
詳
細
之
規
定
。
此
外
，
母
親
保
護
法
亦
有
列
舉
規
定
孕
婦
不
得
從
事
之
工

作
，
舉
例
如
下
:

-
-
1

不
使
用
機
器
，
經
常
需
用
手
提
起
、
推
動
、
移
動
五
公
斤
以
上
或
偶
而
超
過
十

公
斤
物
品
之
工
作
.
，

|
|
懷
孕
五
個
月
以
上
之
孕
婦
不
得
從
事
持
繼
站
立
超
過
四
小
時
之
工
作

﹒
'

|
|
孕
婦
不
得
從
事
必
頭
過
度
伸
展
、
彎
腰
、
持
續
時
坐
之
工
作
;

|
|
懷
孕
三
個
月
以
上
之
孕
婦
，
不
得
於
任
何
型
式
載
人
或
貨
物
之
交
通
工
兵
上
從

事
服
務
工
作
。

此
外
，
孕
婦
亦
不
得
從
事
按
件
計
酬
之
工
作
，
及
其
他
加
速
工
作
速
度
可
獲
得
較
多

工
資
之
工
作
;
同
樣
地
，
固
定
速
度
之
生
產
線
工
作
亦
不
得
從
事
，
但
經
監
督
單
位
許
可

者
不
在
此
限
。

產
後
八
週
或
十
二
過
內
禁
止
工
作
(
母
親
保
護
第
六
條
)

•• 

產
婦
產
後
八
週
內
絕
對

禁
止
工
作
，
早
產
或
多
胞
胎
延
長
為
十
二
週
o

依
攝
一
般
勞
工
法
令
之
原
則
其
工
作
是
受

到
保
障
的
，
但

一雇
主
得
調
整
其
工
作
位
置
，
此
種
調
整
必
需
是
可
接
受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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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後
部
分
禁
止
工
作
(
第
六
條
)
•• 

婦
女
產
後
的
最
初
幾
個
月
，
若
經
醫
師
證
明
尚

未
完
全
恢
復
，
不
得
從
事
超
出
其
能
力
之
工
作
，
能
力
之
減
低
必
獨
與
分
挽
有
關
，
且
必

頸
經
由
醫
生
證
明
，
證
明
之
費
用
自
行
負
擔
，
特
殊
情
形
由
健
康
保
臉
負
擔
。
只
有
因
疾

病
影
響
工
作
能
力
，
方
可
要
求
完
全
兔
於
工
作
。

哺
乳
期
間
的
禁
止
工
作
(
第
六
條
)
•. 

適
用
孕
婦
禁
止
工
作
之
姐
定
，
但
有
關
站
立

工
作
及
載
運
工
具
之
姐
定
除
外
。

加
班
、
夜
間
工
作
、
例
位
日
工
作
之
禁
止
(
第
八
條
).• 

孕
婦
、
哺
乳
期
間
之
母
親

不
得
加
班
，
原
則
上
不
得
於
晚
上
八
時
至
塑
晨
六
時
之
時
間
內
工
作
，
同
時
亦
不
得
於
例

使
日
工
作
。

哺
乳
時
間
(
第
七
條
)•. 

保
護
期
間
後
，
親
自
哺
乳
之
母
親
得
要
求
雇
主
給
予
哺
乳

必
要
之
時
間
，
至
少
一
天
兩
次
，
每
次
半
小
時
;
或
每
天
一
次
，
一
小
時
。
如
果
每
天
工

作
超
過
八
小
時
，
則
至
少
一
天
兩
次
，
每
次
四
十
五
分
鐘
;
或
每
天

一
次
九
十
分
，
哺
乳

時
間
工
資
照
算
，
婦
女
若
不
再
哺
乳
應
即
通
知
雇
主
。

六
、
工
資
之
保
障

母
親
保
護
法
確
保
女
性
受
雇
者
兔
於
因
母
性
而
在
經
濟
上
遭
受
損
失
。
其
措
施
包
括

:
母
親
之
保
障
工
資

(
E
E
Z
Z
n
}
H
E
N
-

。
『
口
)
、
母
親
津
貼
、
雇
主
之
補
貼
以
及
其
他

教
助
。ω

U母
親
之
保
障
工
資
(
第
十
一
條
)

婦
女
因
法
令
之
規
定
限
制
完
全
或
部
分
禁
止
工
作
，
雇
主
必
讀
繼
續
支
給
不
低
於
以

往
工
資
平
均
數
之
工
資
，
平
均
工
資
之
計
算
，
以
懷
孕
前
之
十
三
週
或
懷
孕
前
三
個
月
為

準
三
雇
主
得
任
選
其
一
，
對
於
短
期
之
工
作
，
計
算
期
間
可
以
縮
短
，
但
不
得
少
短
於
四

週
或
一
個
月
。
如
果
工
作
是
懷
孕
後
才
開
始
，
則
以
前
十
三
過
或
前
三
個
月
為
準
。

自
法
定
完
全
或
部
分
禁
止
工
作
之
日
起
，
雇
主
即
有
義
務
支
給
母
親
之
保
障
工
資
，

自
不
在
禁
止
規
定
內
起
終
止
。

已
母
親
津
貼
(
第
十
三
條
〉

法
定
健
康
保
險
之
女
性
被
保
臉
人
，
在
法
定
保
護
期
內
，
即
產
前
六
週
至
產
後
八
過

或
十
二
過
，
依
攘
帝
國
保
險
條
例
之
規
定
可
獲
得
母
親
津
貼
，
其
要
件
為

•• 

|
|

在
保
護
期
開
始
之
前
已
從
事
工
作
，
或
懷
孕
後
經
由
許
可
而
從
事
工
作
。

|
!
在
產
前
第
十
個
月
至
第
四
個
月
間
至
少
十
二
適
從
事
有
保
臉
義
務
之
職
業
或
工

作
。

母
觀
津
貼
自
保
護
期
開
始
後
支
給
，
每
天
至
少
三
、
五
O
馬
克
，
最
高
二
十
五
馬
克

，
亦
即
最
高
每
月
(
三
十
天
)
七
五O
馬
克
(
帝
國
保
險
條
例
第
二
O
O
條
)
，
母
親
津

貼
由
健
康
保
臉
支
付
，
非
被
保
險
人
自
聯
邦
保
臉
馬
艾
給
(
切
口
口
已2
3
2
r
z
z

口
有
­

H
H
S
忌
，
但
最
高
為
四
O
O
馬
克
。

被
保
臉
之
婦
女
但
無
母
親
津
貼
者
，
如
在
保
護
期
開
始
時
無
從
事
工
作
，
但
因
無
工

作
能
力
可
撞
疾
病
津
貼
(
只
E

口
r
g
有

E
)
者
，
可
依
疾
病
津
貼
之
標
準
獲
得
母
親
津

貼
，
但
其
先
決
條
件
為
在
產
前
第
十
個
月
至
第
四
個
月
間
必
讀
至
少
十
二
週
參
加
保
臉
(

帝
國
保
險
條
例
第
二
O
O
條
之
一
)
，
如
果
不
符
此
要
件
者
，
如
在
校
或
是
實
習
生
，
可

撞
得
一
次
一
五
O
馬
克
之
母
親
津
貼
。

已
母
親
津
貼
之
補
貼
(
第
十
四
悔
)

如
果
母
親
津
貼
無
法
彌
補
達
到
以
往
之
收
入
水
準
'
雇
主
在
母
親
保
護
期
間
應
支
給

母
親
津
貼
，
其
標
準
為
每
天
二
十
五
馬
克
，
不
受
最
高
四O
O
馬
克
之
限
制
。

補
貼
之
請
求
屬
勞
工
法
之
權
利
，
如
果
雇
主
因
破
產
無
支
付
之
能
力
，
從
一
九
八
六

年
起
由
健
康
保
臉
艾
給
。

每
日
平
均
工
資
，
乃
由
保
護
期
開
始
前
三
個
月
或
前
十
三
週
計
算
而
來
。

制
其
他
救
助
(
第
十
五
條
)

參
加
健
康
保
險
之
婦
女
被
保
臉
人
，
依
帝
國
保
險
條
例
之
姐
定
可
獲
得
所
謂
的
「
母

親
救
助
」

(
Z
E
H叩門
開
n
V
M
H
D早
已
同
志
，
母
親
救
助
包
括.. 

|
|
醫
療
照
顧
，
如
懷
孕
檢
查
，
產
前
檢
查
等
。

-
-
t

分
蛻
金
-
O
O
馬
克
。

1
|
』
醫
院
、
分
挽
設
施
之
照
顧
，
以
及
家
庭
照
顧
員
(
女
性
出
。
口
的
℃
口

m
m
Z
E
E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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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之
協
助
與
照
顧
。

如
果
婦
女
本
身
並
非
被
保
險
人
，
但
若
家
中
有
人
是
被
保
險
人
，
亦
可
享
有
相
同
之

待
遇
。母

親
津
貼
、
雇
主
之
補
貼
，
不
祖
為
工
資
，
因
此
，
兔
扣
工
資
所
得
稅
。

七
、
工
作
機
會
之
保
障

婦
女
懷
孕
期
間
及
產
後
四
個
月
內
不
得
解
僱
(
第
九
條
)
，
若
是
流
產
則
此
種
特
殊

保
障
即
停
止
，
但
是
生
產
死
胎
或
與
見
出
生
後
四
個
月
內
死
亡
，
婦
女
仍
受
不
得
解
僱
之

保
障
。保

護
期
間
，
無
論
依
一
般
姐
定
之
解
僱
，
或
基
於
特
殊
原
因
之
解
僱
不
得
之
。
師
使

是
於
保
護
期
間
發
出
解
僱
通
知
，
而
於
保
護
期
間
後
生
放
之
解
僱
亦
為
法
昕
不
許
，
但
在

懷
孕
前
已
發
出
解
僱
通
知
，
而
於
懷
孕
期
間
生
效
，
則
不
適
用
禁
止
解
僱
之
規
定
。
解
僱

時
，
雇
主
已
知
悉
或
解
僱
通
知
後
兩
過
內
雇
主
被
通
知
被
解
僱
人
懷
孕
或
分
挽
，
適
用
禁

止
解
僱
之
姐
定
，
雇
主
不
得
解
僱
被
解
僱
人
，
此
乃
婦
女
工
作
機
會
之
特
別
保
障
，
但
例

外
的
特
殊
個
案
，
經
主
管
機
關
之
許
可
(
西
德
各
邦
兢
定
不
同
，
比
如
巴
伐
利
亞
邦
、
不

汞
梅
邦
是
地
方
工
商
監
督
局

(
C
m這叩
門
σ
g
丘
，
M
E
E
S
E
C
.，
柏
林
、
漢
堡
為
勞
工
保

護
局
(
〉
自
持
阿
拉
門
〉
旦
旦
Z
血
口V
Z
H
N
)
;
來
蘭
華
滋
邦
則
是
邦
工
商
局

(
F但
口
門
戶
g
m注
定
m
E

5
2

日
同
)
，
於
懷
孕
期
間
得
解
僱
o

禁
止
解
僱
只
約
束
雇
主
，
婦
女
提
出
辭
職
則
不
受
限
制
(
母
親
保
護
第
十
條
第
一
項

)
。
婦
女
懷
孕
或
保
護
期
間
得
不
遂
守
預
先
通
知
限
期
提
出
辭
職
，
且
婦
女
辭
職
之
權
利

不
得
以
契
約
加
以
限
制
。

另
外
，
婦
女
產
後
一
年
內
，
回
到
原
來
之
企
業
工
作
，
其
年
資
視
為
未
間
斷
，
但
此

期
不
得
從
事
於
其
他
企
業
工
作
。

式
、
婦
女
福
利
的
意
義
與
內
涵

如
前
所
述
，
西
德
母
親
保
護
法
，
旨
在
於
保
護
孕
婦
及
胎
兒
兔
於
危
臉
及
健
康
的
傷

害
，
保
障
婦
女
工
作
之
基
本
權
益
。
或
有
認
為
這
是
婦
女
福
利
的
頭
頂
，
但
亦
有
認
為
此

屬
勞
工
福
利
的
範
疇
，
另
或
指
為
兒
童
福
利
的
內
涵
。
若
以
圖
示
之
，
則
所
指
者
皆
同
，

1
1
l
l

師
斜
線
之
部
分
，
此
乃
觀
點
不
同
所

、

J
/

致
。

門
川
兒
童
一
晒1)
J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，
若
以
對
象
加

/
/
/
咱
們

J

以
區
分
則
有•. 

公
務
員
保
險
、
勞
工

…
/
-
保
險
、
軍
人
保
險
、
學
生
平
安
保
臉

一
全
孟
~
y
l
t
f
f
\
、
兒
童
福
利
、
少
年
一
福
利
、
老
人
福

/
X
J
E
-
-一一
一
一
-
P
J
/
h

.

'
\
主
一

一一一一
一一一
一
一
一
一

-
j

利
、
婦
女
福
利
、
聽
障
福
利
、
勞
工

、
云
在
一
一
一

一一
一
二
三
\
/
福
利
、
榮
民
福
利

....•. 

等
，
針
對
社

~
i
t
-
-

一
會
中
之
特
殊
或
弱
勢
葦
體
提
供
基
本

一
\
)
保
障
與
福
利
服
務
。
此
種
體
系
之
建

-
1
\

自
利
\
構
方
式
，
易
趨
於
撩
亂
、
割
裂
，
造

/
/
勞
工
-
F
\
\
成
發
展
上
之
障
礙
。
明
顯
的
事
實

.. 

/
/
l
i
-
-
\

最
近
師
有
倡
言
兒
童
保
險
、
殘
障
保

臉
;
亦
有
眼
見
婦
女
福
利
未
見
立
法
，
極
力
呼
籲
制
定
婦
女
福
利
法
;
考
試
院
亦
著
手
草

擬
制
定
「
公
務
員
養
老
法
」
'
此
乃
以
特
殊
對
象
建
構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之
必
然
結
果
。
再

者
，
於
行
政
組
織
方
面
，
倡
言
設
置
專
責
機
構
之
主
張
，
叉
與
社
會
福
利
統
合
之
趨
向
，

背
道
而
馳
。
此
乃
立
基
點
錯
誤
所
造
成
的
矛
盾
現
象
。
體
系
的
紛
亂
已
逐
漸
顯
現
，
終
將

不
成
體
系
。

因
此
，
筆
者
個
人
以
為
，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之
建
樁
，
應
以
社
會
中
每
一
個
體
所
必
經

之
歷
程
:
生
、
老
、
病
、
死
及
保
障
每
一
分
子
之
生
存
權
、
工
作
權
與
機
會
公
平
為
建
構

之
準
攘
，
以
團
體
互
助
為
原
則
，
政
府
立
於
調
節
之
立
場
，
而
以
左
列
三
大
綱
建
立
社
會

安
全
體
系
﹒
.

|
|
以
社
會
保
險
兔
於
老
年
、
疾
病
之
威
脅
。

l
j

自
福
利
服
務
確
保
機
會
公
平
、
保
障
工
作
權
等
。

|
|
以
社
會
救
助
保
障
基
本
之
生
存
權
。

若
此
，
則
有
無
必
要
對
婦
女
福
利
的
範
閻
加
以
明
確
地
界
定
，
則
有
待
進
一
步
的
操

討
。
事
實
上
，
世
界
各
國
，
僅
有
少
數
國
家
有
組
割
完
整
的
婦
女
福
利
方
案
，
大
多
數
的

工
業
國
家
，
也
只
是
將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整
合
於
其
他
的
全
國
性
或
私
人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敢

婦女福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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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
內
。
(
註
三
)

婦
女
福
利
的
內
涵
會
因
國
懦
、
政
治
、
社
會
背
景
及
經
濟
發
展
階
段
不
同
而
有
所
差

異
。
已
開
發
國
家
婦
女
福
利
的
重
點
在
於
消
除
性
別
歧
閥
，
確
立
兩
性
法
律
地
位
平
等
及

全
面
參
與
o
開
發
中
國
家
的
婦
女
福
利
則
在
於
對
婦
女
健
康
、
營
養
、
居
住
、
教
育
等
問

題
謀
求
解
決
。
(
社
會
工
作
辭
典
一
九
七
七
年
)

日
本
婦
女
福
利
係
指
排
除
婦
女
日
常
生
活
上
之
一
切
障
礙
，
在
經
濟
、
文
化
上
謀
求

援
有
充
實
的
家
庭
生
活
與
社
會
生
活
，
婦
女
福
利
即
是
以
此
為
終
極
目
標
之
制
度
、
活
動

的
總
稱
。
就
廣
義
而
昔
日
，
除
了
婦
女
保
護
外
，
向
包
括
:
母
子
福
祉
措
施
、
勞
動
婦
女
措

施
、
母
子
保
護
措
施
及
有
關
婦
女
整
個
生
活
問
題
之
措
施
。

日
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，
社
會
混
亂
，
婦
女
保
護
係
針
對
賈
春
問
題
之
處
置
，
與
流

浪
兒
問
題
並
列
為
重
點
，
包
括
「
墮
落
婦
女
」
之
保
護
及
復
鍵
。
日
本
憲
法
制
定
後
，
福

利
之
概
念
具
有
綜
合
、
積
極
之
意
義
。一
九
五
五
年
以
後
，
伴
隨
著
福
利
國
家
意
識
高
漲

，
婦
女
福
利
之
概
念
才
告
確
立
。

婦
女
福
利
措
施
包
羅
甚
廣
，
就
婦
女
保
護
而
言
，
依
接
賈
春
防
止
法
，
針
對
需
要
保

護
之
子
女
質
施
之
措
施
及
設
施
，
此
外
，
針
對
日
漸
形
成
之
母
子
家
庭
之
母
子
年
金
。
見

童
扶
養
津
貼
、
生
活
保
護
等
措
施
。
另
兒
童
福
祉
法
規
定
之
母
子
保
育
院
及
依
接
母
子
及

寡
婦
福
祉
法
，
針
對
母
子
家
庭
的
生
活
困
難
和
矛
盾
而
謀
求
經
濟
社
會
安
定
之
對
策
。
再

者
，
為
因
應
日
增
的
職
業
婦
女
，
訂
定
勞
動
婦
女
福
祉
法
，
針
對
職
業
與
家
庭
之
兩
難
及

男
女
差
別
等
問
題
，
提
出
有
關
原
理
及
具
體
措
施
。
此
外
尚
包
括
托
見
所
、
育
兒
休
業
制

度
等
重
要
措
施
。
(
註
四
)

觀
之
我
國
婦
女
福
利
，
有
人
認
為
我
國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包
括
:

一
、
婦
女
基
本
權
利
之
保
障
，
如
憲
法
有
關
男
女
平
等
、
教
育
機
會
平
等
、
套
政
權

平
等
之
規
定
。

二
、
母
性
保
護
，
勞
動
基
準
法
規
定
男
女
同
工
同
酬
、
禁
止
性
別
之
差
別
待
遇
，
請

求
哺
乳
時
間
之
權
利
等
。

三
、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，
包
括
婦
女
之
社
會
救
助
、
托
兒
服
務
、
「
媽
媽
教
室
」
之
婦

女
教
育
。

四
、
婦
女
組
織
與
率
與
，
如
婦
女
會
、
倡
導
婦
女
參
與
社
會
服
路
。

而
其
今
後
之
努
力
的
方
向
則
為
﹒
.

一
、
推
展
婦
女
終
生
教
育
，
包
括
:
家
政
教
育
、
觀
職
教
育
、
成
長
教
育
等
。

一
一
、加
強
婦
女
職
業
訓
躁
，
以
提
高
婦
女
勞
動
力
率
與
率
。

三
、
加
強
婦
女
就
業
輔
導
及
推
展
再
就
業
或
擔
任
部
分
時
間
工
作
。

四
、
建
立
完
整
的
育
見
服
務
網
，
包
括
:
托
嬰
服
務
、
托
兒
服
務
、
課
後
照
顧
服
務

、
臨
時
托
兒
服
務
等
。

五
、
對
單
親
婦
女
之
福
利
服
務
，
包
括
:
經
濟
補
助
、
免
費
送
托
服
務
及
寄
養
服
務

、
家
事
服
務
、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(
針
對
年
老
之
婦
女
)
、
家
庭
諮
商
服
務
等
。
(
註
五
)

亦
有
將
國
內
婦
女
福
利
的
推
展
分
為
五
類
﹒
.

第
一
類
，
有
關
問
題
婦
女
方
面
的
福
利
，
如
雛
技
問
題
、
受
虐
待
婦
女
等
。

第
二
類
，
就
業
式
的
婦
女
福
利
。

第
三
頭
，
發
展
性
的
婦
女
福
利
，
如
知
能
訓
練
、
推
行
媽
媽
教
室
活
動
、
辦
理
婦
女

大
學
。第

四
類
，
法
律
性
的
婦
女
福
利
，
充
實
婦
女
的
法
律
知
識
，
鼓
勵
對
法
律
制
定
過
程

多
發
表
意
見
。

第
五
類
，
團
體
發
展
性
的
婦
女
福
利
，
組
織
婦
女
固
體
，
爭
取
婦
女
本
身
之
福
利
(

註
六
)再

者
，
依
攘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十
三
全
大
會
通
過
之
政
綱
，
將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，
發
揮

婦
女
才
智
，
列
為
婦
女
福
利
之
重
點
，
其
容
包
括

.. 

一
、
貫
徹
男
女
平
等
原
則
，
全
面
檢
討
修
正
相
關
注
規
，
保
障
婦
女
權
益
，
建
立
兩

性
平
等
之
價
值
觀
，
促
進
婦
女
地
位
之
實
質
平
等
。

二
、
擴
大
婦
女
發
展
機
會
，
培
訓
婦
女
人
才
，
參
與
國
家
建
設
，
提
供
公
平
的
競
爭

機
會
與
晉
升
管
道
，
消
除
婦
女
就
業
限
制
，
立
法
保
障
兩
性
同
工
同
酬
。

三
、
加
強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，
研
究
建
立
職
業
婦
女
育
兒
期
彈
性
工
作
時
間
制
度
及
丈

夫
陪
產
假
期
制
度
，
普
設
老
人
、
幼
兒
福
利
機
構
及
家
庭
協
談
中
心
，
以
減
輕
婦
女
工
作

負
擔
及
心
理
壓
力
。

四
、
保
護
受
害
婦
女
，
修
正
刑
法
並
制
定
相
關
法
姐
，
增
訂
及
加
童
處
罰
買
賣
人
口

、
逼
良
為
揖
及
利
用
未
成
年
少
女
從
事
色
情
行
業
等
惡
行
，
並
予
徹
底
取
締
;
救
援
身
陷

一的一月六年八十之間氏三害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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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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肘
，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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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墮
姆
說
是
迎
。
輯
恆
星
層
會
諾
諾

i仗
，
諾
亞
至

2藍
卡
戶
或
1豈
料
圖
畫
圖
晦
單
腦
磁
;
起

但
這

~~I想
扭
曲
。
(
胡
平
)

指
雄
心
接
阻
~
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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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~
革
縫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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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!
盟
î
*
僻
圖
品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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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，
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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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主
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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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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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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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軍
告
總
盟
，
嫩
總
迅
即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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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!
誓
言
叫
車
去
絲
帽
早
起
割
草
是
因
主
!
:
l
~
，
制
問
價
因

i起
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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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華
吉
布
~
l
l
i
i
:
起
頁
甚
至
蠶
恥
串
1
:
:
-
$
.
1
也
終
于
4
時
E
區
現
笠
~
~
特
草
草
伽
利
~
1
手
持
。
扭
扭
非

蝠
，
卡
拉
~
~
益
智
<
<
國
起
巨
!
毛
E
住
三
世
迫
得
剎
時
需
捕
。

1藍
卡

l睡
î
*
品
叫
阿
三
吉
普
印
寶
雞
闇
血

聽
-
N
早
盔
想
幸
運
村
樂
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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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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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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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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輝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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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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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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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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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

11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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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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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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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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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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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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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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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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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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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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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長
川
輛

車主
l學
(
吉
盡
量
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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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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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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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)

組
長
g
H
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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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+
1
: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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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長
+
-
-
t
J
是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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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+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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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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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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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十
〈
追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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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1
1
+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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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長
卡
制

臨
歪
(
法
川
十
!
這
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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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
川
十
川
追
星
，

1 1十
川
是
重
直
選
由
單
盤
)

數
民
中
料

事
直
起
唱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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摳
瞞
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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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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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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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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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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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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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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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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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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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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